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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　　大业-YC2023-028　　　　　　　　　
[bookmark: _GoBack]二、项目名称：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课程思政综合服务平台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北京大雅因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镇工农兵大道22号502室　　　  
当事人2：　宜春大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红林世界城1栋1513室　　
当事人3：   南昌富佑多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街161号嘉德商业广场502室   
相关当事人：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采购人）  
地 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锦绣大道1699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1月30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并于2023年12月4日提交补正材料。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
投诉事项1：南昌富佑多科技有限公司在该项目中提供虚假业绩材料应标。
事实依据：采购文件第五部分评审标准评分细则中明确课程思政业绩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予以佐证。招标公司仅以富佑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书面声明函不能有效证明其投标材料真实性。我方依据天眼查显示的南昌富佑多科技有限公司并没有项目相关的课程思政类业绩，南昌富佑多科技有限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虚
假思政业绩材料应标。
投诉事项2：南昌富佑多科技有限公司在该项目中提供虚假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软件著作权证书材料应标。
事实依据：采购文件第五部分商务评分投标人认证能力中的评分项中可加分的著作权证书，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予以佐证。招标公司回复函显示南昌富佑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了所投平台制造商授权书，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软件著作权证书为授权平台制造商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采购文件中要求投标人的认证能力是指投标人本身具备的认证能力而不是授权制造商。另外招标文件中评审依据要求证书复印件需加盖投标单位公章予以佐证投标人的证书，而不是授权制造商的。南昌富佑多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提供虚假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软件著作权证书材料应标。
被投诉人1、相关当事人称：
投诉事项1:该项目在质疑阶段已向中标人核查，中标人提供了书面声明函，声明其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业绩真实有效。天眼查查询的结果不能证明是投标人的所有业绩，不能有效证明中标人提供的业绩为虚假材料。
投诉事项2:经查询，该公司提供了所投平台制造商授权书，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软件著作权证书为授权平台制造商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收到质疑后，咨询业内其它专家，并与评标委员会成员进行沟通确定，评标委员会在本项目评审过程中，认为提供所投平台制造商提供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软件著作权证书材料符合招标文件评审要求。同时授权平台制造商再次出具的声明函，声明投标文件中所有证书是真实有效。
被投诉人2称：
1.我司《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采购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并附声明函以及合同扫描件。
2.就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软件著作权证书在招标文件的第 55、56页有明确的要求，我司提供的响应文件内的证书文件，是完全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并附授权声明函与证书扫描件。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
投诉人投诉事项主要为被投诉人2（中标人）以虚假业绩材料中标（投诉事项1），以及未按采购文件要求提供或提供虚假出版物经营许可证、软件著作权证书等佐证材料但评审通过得分（投诉事项2）。投诉人投诉事项1提供的佐证材料为天眼查查询材料；投诉事项2仅为主观陈述，未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调取招标文件，评审标准－业绩“投标人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开标截止时间前（以合同签订时间为主）为课程思政业绩，提供1份得2分，最高得2分。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合同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或提供无效者不得分”；评审标准－投标人认证能力“1、平台中涉及到学校自建课程内容可制作视频并通过平台将数字化资源发布出去。具有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数字化发布平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2、平台具有移动端学习互动功能、学术资源搜索功能。具备移动学习系统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学术资源搜索系统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3、平台应能应用于课程思政教学，对接党建系统学习资源，提供课程思政专题资源特色库。具备党建系统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专题特色库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4、整体平台可独立网络教学并实现PC端和移动端信息资源智能整合，具备网络教学平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移动整合信息服务系统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评审依据：以上1－4项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予以佐证。每满足1项证书得2分，最高得16分。”
调取被投诉人2（中标人）投标文件，显示投标文件中提供了业绩合同，以及提供了出版物经营许可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等，以上材料均加盖了投标人公章。被投诉人2（中标人）回复投诉事项时，提供了与投标文件业绩合同一致的合同，且随附合同甲方提供的《声明函》，声明合同真实有效；也提供了与投标文件“投标人认证能力”一致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等材料，随附授权方出具的《声明函》，声明授权南昌富佑多科技有限公司（被投诉人2、中标人），且相关证书真实有效。
投诉事项1：投诉人以天眼查查询资料为证，不足以证明被投诉人2未存在相关业绩合同，投诉审查中也未发现被投诉人2（中标人）提供虚假业绩合同进行投标，投诉事项没有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投诉事项2：采购文件评审依据未要求必须是投标人本身具备的认证；评审过程中，评标委员会认为提供所投平台制造商提供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软件著作权证书材料符合招标文件评审要求。同时，本投诉事项投诉人主观陈述“采购文件中要求投标人的认证能力是指投标人本身具备的认证能力而不是授权制造商”，未在采购文件中审查发现，也未有当事人提供相应材料予以佐证。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五条“应当由投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投诉事项，投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投诉事项没有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投诉人《投诉书》及所附材料
2.被投诉人1、相关当事人《回复》
3. 被投诉人2（南昌富佑多科技有限公司）《回复函》
4.南昌富佑多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文件
5.本项目招标文件及评标报告书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投诉事项1、投诉事项2没有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当事人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宜春市上高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2024年1月12日
1

